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做市股票通易航天转售约定的公告 

 

做市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股票：通易航天，证券代码：871642 

涉及情形：转售约定 

 

一、 股票认购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与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从

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认购通易航天（证券代码：871642）4,545,400 股。 

 

二、 转售约定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与张欣戎签订《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对股票转售作如下约定： 

（一）转售触发条件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乙方”）有权要求张欣

戎（下称“丙方”）受让乙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甲方”）股份（为本条之目的，下称“受让股份”），丙方具有按本协议第 1.2 条

约定的受让价格受让该等受让股份的义务；但是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的购买受让股份

的条件优于本协议第 1.2 条约定的受让股份的价格，则乙方有权决定将受让股份转让

给第三方： 

(1)乙方自取得甲方本次增资扩股认购的股份之日起满三年； 

(2)甲方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年报或者半年报; 

(3)挂牌公司被审计机构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4)甲方的经营方式、业务范围发生实质性调整，并且乙方表示反对的； 

(5)甲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累计新增亏损达到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

日的审计报告记载的公司当期净资产的 20%时； 



(6)甲方或丙方违反竞业禁止条款，直接或间接故意地为竞争对手提供服务，或

另行设立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相竞争的企业主体时； 

(7)丙方利用其实际控制公司之权力以本人或他人名义非法占用、挪用、转移公

司财产或以公司名义为其关联人、关联企业之债务提供抵押、质押、担保行为时； 

(8)当甲方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时，新的实际控制人书面同意承担《增资扩股协

议》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责任且经乙方同意的除外。 

（二）转售价格 

本协议项下的受让股份的价格应按以下较高者确定： 

(1)转让时受让股份所对应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2)乙方实际出资额人民币 24,999,700元（大写：贰仟肆佰玖拾玖万玖仟柒佰元

整）＋按照 10%单利的年化收益率计算的数额。 

（三）回购数量 

本协议项下乙方有权要求丙方受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约定

的乙方受让的初始做市库存股 4,545,400股及其因权益分派孳生的送、转股数量。具

体受让数量以乙方书面通知为准。乙方可视交易情况发出单次或多次书面受让通知。 

做市商单次约定的转售数量不超过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做市商不存在对做市申报

或成交价格、数量、金额进行承诺等可能影响做市报价的情形。做市商与挂牌公司股东

作出转售的约定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商做市业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的规定。 

特此公告。  

 

附件： 

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3日  


